
洛阳师范学院毕业生灵活就业协议书
（本协议仅限于统计毕业生就业情况使用）

甲方（用人单位） 乙方（员工）

名 称： 姓 名：

注 册 地： 性 别：

法人代表： 学 号：

联 系 人： 身份证号：

联系电话： 户籍地址：

电子邮箱： 联系电话：

详细地址： 现住地址：

经甲、乙双方协商，甲方同意接收乙方到本单位工作，乙方愿意到甲方任职，为保障双

方的基本权利和义务，甲、乙双方平等、自愿签订本协议。

一、本合同为灵活用工合同，用工时间一般不少于半年。自 年 月 日起

生效，于 年 月 日终止。

二、甲方应向乙方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，告知单位的规章制度，在事先约定时间、以双

方协商一致的标准、以货币形式支付给乙方劳动报酬。

三、乙方应遵守国家和省、市有关法律法规和甲方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，按时完成工作

任务，提高职业技能，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和职业道德。

四、在用工期间，由于任何一方的欺诈、胁迫或其他违法行为而导致另一方利益受损，

可立即终止协议，报酬支付到协议解除日。

五、用工期间，乙方因升学、参军、志愿服务西部、录取公务员（特岗教师、招教），

甲方允许终止协议，不能按照违约处置。

六、双方可根据用工情况协商决定是否签订“毕业生就业协议书”与正式劳动合同。

七、甲方在乙方毕业学校或上级部门进行就业情况统计、核查时，应据实给予积极配合。

八、未尽事宜和协议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，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。

九、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甲、乙双方及乙方毕业学校各存一份，签字盖章有效。

甲方（签字、盖章）： 乙方（签字）：

签订日期： 年 月 日 签订日期： 年 月 日


